
B14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91,021,205.14 434,430,783.68

其中：营业收入 191,021,205.14 434,430,783.6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83,220,232.47 466,377,581.35

其中：营业成本 32,844,856.91 53,933,655.6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872,699.18 5,155,198.51

销售费用 197,036,701.00 297,093,708.74

管理费用 96,587,343.44 71,502,104.40

研发费用 37,222,528.05 40,447,784.66

财务费用 15,656,103.89 -1,754,870.64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5,348,824.14 4,556,379.78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1,012,621.24 94,064,864.42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71,012,621.24 94,064,864.4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5,769,236.2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5,941,255.6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13,278.85 43,198.3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21,593,539.35 60,776,389.20

加：营业外收入 819,709.66 184,484.82

减：营业外支出 709,643.60 654,610.9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21,483,473.29 60,306,263.06

减：所得税费用 -18,290,740.04 2,766,337.7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3,192,733.25 57,539,925.33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

填列）

-103,192,733.25 57,539,925.3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

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5,994,128.90 49,319,311.29

2.少数股东损益 2,801,395.65 8,220,614.0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

2.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4.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

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03,192,733.25 57,539,925.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05,994,128.90 49,319,311.2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801,395.65 8,220,614.04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607 0.074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607 0.0748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

利润为：元。

法定代表人：潘爱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闻博 会计机构负责人：房君

6、母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0.00 0.00

减：营业成本 0.00 0.00

税金及附加 4,800.00 5,460.0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2,133,600.00 10,118,717.60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9,871,783.13 12,990,364.68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8,531.0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2,010,183.13 -23,123,073.36

加：营业外收入 165,152.38 225.79

减：营业外支出 2,2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1,845,030.75 -23,125,047.57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1,845,030.75 -23,125,047.5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31,845,030.75 -23,125,047.57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

2.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4.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

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2.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3.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4.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

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31,845,030.75 -23,125,047.5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7、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8,450,930.65 484,278,737.3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3,703.8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164,210.09 46,478,424.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8,618,844.61 530,757,161.7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9,836,299.40 27,579,016.81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3,736,076.63 96,673,678.8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374,745.74 15,529,064.7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3,598,461.64 352,544,594.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2,545,583.41 492,326,35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73,261.20 38,430,806.4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4,000.00 100,020,464.47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629.7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4,000.00 100,025,094.2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67,818,546.32 191,957,071.19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7,818,546.32 191,957,071.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744,546.32 -91,931,976.9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0,000,000.00 3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9,405.9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0,000,000.00 30,139,405.9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52,948,134.08 443,842,619.9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52,715,680.40 62,138,239.19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82.1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05,663,814.48 505,982,141.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5,663,814.48 -475,842,735.2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35.74 -2,008.5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07,334,663.86 -529,345,914.3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60,980,307.54 1,545,695,278.4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3,645,643.68 1,016,349,364.07

8、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744.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9,829,403.11 531,301,266.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99,830,147.11 531,301,266.6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26,397.85 4,102,339.05

支付的各项税费 4,800.00 11,071.2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0,082,744.93 1,227,387,875.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4,013,942.78 1,231,501,285.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816,204.33 -700,200,018.9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84,868,512.10 80,009,911.4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44,318,637.80 53,086,027.4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9,187,149.90 133,095,938.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187,149.90 -133,095,938.8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3,370,945.57 -833,295,957.7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8,135,484.29 927,553,596.6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64,538.72 94,257,638.89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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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

月23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潘爱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于秀媛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1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

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于秀媛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1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2020年11月12日在安徽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龙泉路6号未名医药产业园一期公司会议室召

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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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3日以书面、 电子

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芳女士主持，

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监事于文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联监事于文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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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未名天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未名天源” 或“乙方” ）于2019年2月14日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2�月 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合资公

司暨对外投资的公 告》）。 后与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东部化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进 行多次商谈推动，因不可归责于合同任何一方的原因（不可抗力），该《合资经营合 同》已于2020

年9月解除，合同各方未实缴出资、未开展任何经营活动。

未名天源与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化工”或“甲方” ）签订《设备转让合同》，

合同约定未名天源将自有设备及技术转让给营口化工，交易价格为人民币4,600万元。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公司董事于秀媛在营口化工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于秀媛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三）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0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签订〈设备转让合同〉的议

案》，该交易未按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公司对该交易事项重新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20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于秀媛女士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金额超过3000万元，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权限范围，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

注册资本：21,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化学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营口化工成立于2017年2月28日，目前尚未开展实际经营。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5.00%

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56%

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20.00%

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 14.44%

营口化工主要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较小，公司经营由各股东协商一致后统一决策。

营口化工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总资产 276,868,562.24 443,454,305.60

所有者权益 164,332,749.65 204,077,711.72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3,747,721.00 -6,721,276.87

经公司查询，营口化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乙方转让给甲方的设备包括：原甲酸三甲脂设备、原甲酸三乙酯设备、原乙酸三甲酯设备、中试车间

设备及其他设备（以下简称“拟转让设备” ）。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157号评估报告，对拟转让设备（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评估值为4602.82万元。

乙方技术（含原甲酸酯类产品有关的专利及非专利技术）随同转让设备无偿交付甲方使用，并在

《设备转让合同》生效后六个月内将专利技术过户给甲方。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付款方式

甲方拆除、搬运设备之后三日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乙方设备款4600.00万元。

（二）甲方的责任

甲方对乙方拟转让设备已做了充分的了解并同意在该状况下受让。

甲方保证有能力按时支付设备转让的全部价款并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三）乙方的责任

乙方及时向甲方交付转让的设备， 乙方随着设备转让同时向甲方提供乙方拥有的生产原甲酸三甲

酯、原甲酸三乙酯、原乙酸三甲酯产品、副产品及自主研发的LS系列、TC等产品相关的技术、工艺及资

料。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

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转让设备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转让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严格按照收购资产及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操作。

（二）未名天源为尽快恢复生产，提高盈利能力，公司决定转让该设备。

（三）本次转让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

七、与该关联方累积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与营口化工及其他关联人（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

他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名天源签署《设备转让合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未名天源尽

快恢复生产，提高盈利能力，本次交易事项的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独

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合同》的相关提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与

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名天源向营口化工以4600.00万元的价格转让自有设备及技术，有利于未名天源

尽快恢复生产，提高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事项的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

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议案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

同意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设备转让合同》,�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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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未名天源” ）拟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联新材” ）、营口盛海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海投资” ）、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至同化工” ）、营口营

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化工” ）签订《增资协议书》，合同约定各方同意营口化工增加注

册资本（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

（二）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公司董事于秀媛在营口化工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于秀媛回避表决。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三）本次增资的审议程序

2020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于秀媛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增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未名天源认缴金额为1451.39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与同一关联人签订的《设备转让

合同》交易事项金额合计超过3000万元，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权限范围，本次增资事项尚

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

注册资本：21,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化学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营口化工成立于2017年2月28日，目前尚未开展实际经营。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5.00%

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56%

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20.00%

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 14.44%

营口化工主要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较小，公司经营由各股东协商一致后统一决策。 营口化工最近一年

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总资产 276,868,562.24 443,454,305.60

所有者权益 164,332,749.65 204,077,711.72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3,747,721.00 -6,721,276.87

经公司查询，营口化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合同各方介绍

除营口化工外，其他合同各方具体情况如下：

（一）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汕头市美联路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伟汕

成立日期：2000年06月20日

注册资本：45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色母粒、塑胶聚合物、塑料改性、塑料合金、塑料、助剂、颜料、钛白粉混拼(危险

化学品除外)（另一生产地址为汕头市护堤路月浦深谭工业区护堤路288号）；销售：化工原料（危险化学

品除外）；非织造布（无纺布）、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物流仓储；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至2021年9月30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黄伟汕 39.04%

张盛业 12.04%

张朝益 9.17%

张朝凯 9.08%

（二） 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新建大街80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至寻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1日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非证劵类股权投资；化工项目、环保项目、能源项目、建筑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刘至寻 99.00%

刘子程 1.00%

（三）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营口佳兴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2月9日

注册资本：312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研究、开发、利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合伙人信息：

合伙人信息 最终受益股份

营口道和石油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8%

刘至杰 11.77%

刘至寻 5.85%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各方同意营口化工本次增加注册资本4.750.00万元人民币，该等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营口化工现有

股东以合计4.75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认缴。 其中，美联新材认缴1662.5万元，未名天源认缴1451.39万

元，盛海投资认缴1445.38万元，至同化工认缴190.73万元，前述各方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五、合同的主要内容

1.�增资

1.1各方同意营口化工本次增加注册资本4.750.00万元人民币，该等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营口化工现

有股东以合计4.75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认缴。 其中，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认缴1662.5万元，山

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认缴1451.39万元，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认缴1445.38万元，营口至同化

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190.73万元，前述各方出资方式均为货币。（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本次增

资过程中，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意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优先认缴注册资本495.38万

元，该等注册资本全部由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受让认缴。

1.2本次增资完成后，营口化工的注册资本变更为26,350万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222.50 35.00

2 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051.39 30.56

3 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5,765.38 21.88

4 营口至同化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10.73 12.56

合计 26,350.00 100.00

2.�交割

2.1各方按约定时间将相应的增资款汇入营口化工指定的银行账户。

2.2在营口化工制定新的公司章程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营口化工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增资的先决条件

3.1本次增资的前提如下：

(1)各方业已取得各自权力机构的批准、授权签署本协议；

(2)营口化工股东会、董事会已就本次增资、公司原股东放弃优先认缴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等事项作

出决议。

3.2如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上述前提条件未能全部满足，且本协议各方未能就继续进行本次增资达

成一致意见，则本次增资在前述期限届满之日自动终止，在此情形下，本协议任何一方无需承担任何责

任。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操作。

（二）本次增资有助于未名天源与美联新材、盛海投资和至同化工推进营口化工快速发展，促进未名

天源尽快恢复生产，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三）本次转让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

七、与该关联方累积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与营口化工及其他关联人（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

他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名天源向参股子公司营口化工增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未名天

源发展战略和规划，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向参股子公司增资的相关提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联

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名天源向参股子公司营口化工增资1451.39万元，将有助于未名天源更好

地开展业务，扩展经营规模，恢复经营能力、盈利能力，符合未名天源发展战略和规划，不会对上市公司独

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议案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

同意未名天源与各方签署《增资协议书》,�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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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就召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12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2020年11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00-3: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0年11月12日9:15-15:00。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5日

（六）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11月5日下午3: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龙泉路6号未名医药产业园一期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1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姓名：高宝林。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2020年10月26日的 《 中

国 证 券 报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议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原件；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11月9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北京市上地西路39号北大生物城董事会办公室，信函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

求详见附件2。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怡忱：010-82899370

电子邮箱：yangyc@sinobiowaymed.com.cn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附件格式自制均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附件1：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0年11月12日召开的山东未名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公司／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

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

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其后果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 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

可以投票

100 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 议案，请在“反对” 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 三者只能选其一，多

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

章）。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附件2：

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81、投票简称：“未名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11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2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上接B143版）


